采购需求
一、采购清单及采购需求一览表
	采购名称
内容
	江西省永丰县2026年鹿冈、罗家前村、五石舍下及高坑生态清洁小流域工程

	数量
	1项

	合同期（工期）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0日历天内完成

	备注
	谈判报价包含谈判文件所约定的范围内全部内容价格体现的“交钥匙工程”。谈判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机械、劳务、材料(包括采购人选定的材料供应商所供材料的运输、到现场的卸力及采购保管费用等)、墙地面及窗漏水修复、临时设施(包括场地内施工用水、电及场内施工道路等)、余土外运、垃圾清运至政府指定位置（含结构拆除等建筑垃圾）、缺陷修补、利润、保险、税金等各项直接、间接费用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表

	项目名称：江西省永丰县2026年鹿冈、罗家前村、五石舍下及高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   

	序号
	工程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预防保护区-封育工程
	
	 
	 
	
	

	1.1
	封育标牌
	块
	9
	
	
	

	1.1.1
	土方开挖
	m3
	0.86
	
	
	

	1.1.2
	混凝土独立基础(C25商品砼）
	m3
	0.86
	
	
	

	1.1.3
	铝合金封育标牌（牌面尺寸
0.8*1.2m）
	块
	9
	
	
	

	1.2
	流域宣传牌
	座
	1
	
	
	

	1.2.1
	土方开挖
	m3
	1.81
	
	
	

	1.2.2
	土方回填
	m3
	0.73
	
	
	

	1.2.3
	混凝土条形基础(C20商品砼）
	m3
	1.08
	
	
	

	1.2.4
	混凝土条形基础木胶板模板
	m2
	4.54
	
	
	

	1.2.5
	混凝土牌面墙体(C20商品砼）
	m3
	1.17
	
	
	

	1.2.6
	混凝土牌面墙体木胶板模板
	m2
	9
	
	
	

	1.2.7
	2cm厚珍珠花岗岩板贴面
	m2
	13.14
	
	
	

	1.2.8
	字体（雕刻宋体）
	m2
	9
	
	
	

	1.3
	补植
	hm2
	47.6
	
	
	

	1.3.1
	木荷(1-1.2m)(三年生杯苗）
	株
	3570
	
	
	

	1.3.2
	枫香(1-1.2m)(三年生杯苗）
	株
	3570
	
	
	

	1.4
	封育管护3年（暂估价，具体以
实际为准）
	名
	6
	16000
	96000
	

	2
	综合治理区
	
	 
	 
	
	

	2.1
	经果林改造工程
	
	 
	 
	
	

	2.1.1
	竹节沟
	个
	15700
	
	
	

	2.1.2
	补植补种
	hm2
	0.3
	
	
	

	2.1.2.1
	油茶苗(1-1.2m)(三年生杯苗）
	株
	286.8
	
	
	

	2.1.3
	梯壁条播种草
	hm2
	4.71
	
	
	

	2.2
	坡面水系工程
	
	 
	 
	
	

	2.2.1
	沉砂池
	座
	78
	
	
	

	2.2.1.1
	土方开挖
	m3
	656.16
	
	
	

	2.2.1.2
	土方回填
	m3
	226.72
	
	
	

	2.2.1.3
	混凝土底板(C20商品砼）
	m3
	57.26
	
	
	

	2.2.1.3.4
	混凝土底板木胶板模板
	m2
	123.55
	
	
	

	2.2.1.3.5
	砖砌体（M10砂浆砌筑）
	m3
	189.45
	
	
	

	2.2.1.3.6
	水泥砂浆抹面（2cm）
	m2
	837.28
	
	
	

	2.2.2
	排水沟
	m
	10581.91
	
	
	

	2.2.2.1
	土方开挖
	m3
	6052.85
	
	
	

	2.2.2.2
	土方回填
	m3
	2531.19
	
	
	

	2.2.2.3
	混凝土排水沟(C20商品砼）
	m3
	1828.55
	
	
	

	2.2.2.4
	混凝土排水沟木胶板模板
	m2
	19470.71
	
	
	

	2.2.2.5
	沥青木板
	m2
	304.76
	
	
	

	2.2.3
	涵管
	m
	98
	
	
	

	2.2.3.1
	土方开挖
	m3
	49.98
	
	
	

	2.2.3.2
	土方回填（人机配合回填）
	m3
	26.46
	
	
	

	2.2.3.3
	混凝土护底(C20商品砼）
	m3
	14.7
	
	
	

	2.2.3.4
	混凝土护底木胶板模板
	m2
	39.2
	
	
	

	2.2.3.4
	M10砖砌端墙
	m3
	7.84
	
	
	

	2.2.3.5
	M10砂浆抹面
	m2
	32.34
	
	
	

	2.2.3.6
	DN400mm预制钢筋涵管
	m
	98
	
	
	

	2.3
	生产道路建设工程
	m
	8209.42
	
	
	

	2.3.1
	路床夯实，夯实度不低于0.93
	m2
	28732.97
	
	
	

	2.3.2
	200mm碎石路
	m2
	24628.26
	
	
	

	3
	生态修复区
	
	 
	 
	
	

	3.1
	混凝土挡土墙
	m
	287.64
	
	
	

	3.1.1
	土方开挖
	m3
	2728.5
	
	
	

	3.1.2
	土方回填
	m3
	1922.5
	
	
	

	3.1.3
	C25混凝土挡墙(C25商品砼）
	m3
	806
	
	
	

	3.1.4
	混凝土挡墙木胶板模板
	m2
	1150.56
	
	
	

	3.1.5
	反滤料
	m3
	23.01
	
	
	

	3.1.6
	φ75PVC排水管
	m
	103.55
	
	
	

	3.1.7
	沥青木板
	m2
	80.6
	
	
	

	4
	其他
	
	 
	 
	 
	

	5
	安全生产费
	%
	2.5
	
	
	


二、采购要求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

（1）预防保护区:总面积902.75hm²，实施封育治理工程面积902.75hm²，其中封育补植面积47.60hm²，封育标志牌9个，流域宣传牌1个，补植47.6hm2。

（2）综合治理区:综合治理区面积为47.06hm²，主要建设内容有：①经果林改造工程，包括竹节沟15700个，补植0.3hm²，梯壁条播种草4.71hm²。②坡面水系工程，包括沉沙78座，排水沟10581.91m，涵管98m。③生道路建设工程，包括生产道路8209.42m。
（3）生态修复区：混凝土挡墙287.64m。
（二）技术需求

1.拟投入本项目的建造师、技术负责人（专业为水利类）及安全员、施工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机构成员，否则取消中标资格，并确保在施工期间到岗履职，每天早晚需打卡考勤，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拟派项目负责人需提供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证书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电子证书 (有效期内的新版二级电子证书，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拟派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类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证书、安全员有效的C证，施工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由水利协会颁发的有效证书。以上人员，不得为同一人，所有人员还需提供开标前近6个月(不含开标当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以上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严格按施工图施工，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及以上标准。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合格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供应商无条件限期返工，直至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供应商承担返工费用。返工后仍达不到约定条件，采购人有权拒付工程款并终止合同，所造成的工程直接与间接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施工材料要求符合国家标准和江西省现行规定的相关要求。凡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采购人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4.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监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要求，做好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的相关工作。供应商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安全生产事故均由其负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5.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施工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6.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条件》《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三）商务条件
1. 现场踏勘：为避免恶意竞价，报价需符合实际，实现供应商理性报价，本次采购潜在供应商需自行进行现场踏勘，了解施工条件，确保编制的报价等紧密结合本项目实际。踏勘现场的费用自理，在现场考察过程中，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财物或其它损失，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2.报价要求：供应商应对清单仔细核算成本，所报价格应包括招标范围内所有清单工程量的全部内容，含设备、材料、运保费 (包括吊装)、装卸费、安装、调试费、检测验收费、场内二次搬运费、临时交通费、管理费、保管、维修备件、专用工具、清杂费（本项目杂树、杂柴较多）、施工环境和水保措施费、管理费、税金（税率9%）、利润及质保期内维修费用和相关技术服务及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等。
3.供应商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报价，包括完成采购文件所要求的所有清单工程量。供应商需上传加盖单位公章与本单位造价人员印鉴的完整工程量清单。要有单价分析，单价分析合理，套用定额、信息价准确，不得恶意竞价，扰乱市场，低于市场价的请作出说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4.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

5.工期延误赔偿费：

成交供应商逾期完工的，赔偿金额500元/日；赔偿费限额为合同价格的2％。

6.验收：

(1)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采购人提出的标准要求完成项目施工，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申请验收，验收标准按规范标准进行验收。

(2)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技术问题，供应商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采取补足、更换等措施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3)验收结果需整改的，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改，直至项目通过验收，采购人出具验收单。

7.付款方式：按永发改〔2023〕69 号文件要求，完成工程总量的50%，付至合同价款的30%，完成工程总量100%，付至合同价款的80%，工程验收合格、结算评审后付至工程总价的97%；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付清所有工程款(不计利息)。最终以结算评审的工程款进行结算。
8.合同履约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0日历天内完成。
9.质保期：整个项目质量保证期为壹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质量保证期自采购人在验收报告上签署“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在质保期内出现的任何问题成交供应商须免费维修，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10.其它：

以上供应商的资格要求、商务条款须逐条响应，否则视为无效竞价，竞价上传的所有资料必须真实，每页加盖投标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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